


关于印发《华容县学校食品安全有奖举报
制度(暂行)》的通知

各乡镇中学（城关中心小学）、县直各学校：
现将《华容县学校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暂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0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华容县学校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暂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加大对学校食品安全各环节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保证学校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华容县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暂行）》的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一、实行时间

自2013年7月1日起实行。
二、举报范围 
1.在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收购、运输过程中使用违禁药物或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

2.违法违规生产、加工、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

3.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销售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及其制成品的；未取得《屠宰许可证》私自屠宰的；

4.在食品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或者销售过期、变质等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或者伪造、涂改食品生产日期延长保质期的；
5.应当取得而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等执照，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6.未按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范围、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的；
7.其他违反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三、举报方式 
任何公民、法人或组织都可通过来人或电话、书信、网络等举报形式，可采用实名或匿名方式向食品安全有关部门举报本县区域内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接到举报后，将及时调查处理，并对举报人信息予以保密。
四、奖励方法：
按照《华容县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暂行）》执行。

五、举报电话
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0730-4132690
县商务局：0730-4188015
县农业：0730-4222401
县畜牧局：0730-4222989
县水产局：0730-4222318
县工商局：0730-4222451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0730-4180266
县教育局：0730-4222281  体卫中心：0730-421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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